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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11 學年度天使盃樂樂棒球比賽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臺北市中小學學生運動健康 150+實施計畫。

二、臺北市身心障礙教育白皮書。

貳、計畫目標：落實推動適應體育，配合教育部推廣國小樂樂棒球運動，激發特殊教育學生

棒球活動興趣，培養團結合作精神，增進特殊教育學生活動參與，享受運動

樂趣提高生活品質。

參、實施原則

一、普及原則：鼓勵特教生運動風氣，達到普及化運動之目的。

二、安全原則：結合現行樂樂棒球運動，規劃體驗、安全、趣味之參與方式。

三、合作原則：以學校為單位組隊，強化學童團隊精神之涵養。

四、健康原則：結合課程實施促進學習動能，增進身心健康。

五、永續原則：辦理特教教師樂樂棒球研習，提昇教師知能以達永續推廣。

肆、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

三、協辦單位：臺北市文山區木柵國民小學

伍、比賽日期

一、比賽日期：112 年 3 月 21 日(二)(特教組、融合組)；若遇雨天延期，改至 3 月 30 日(四)

舉行，雨天備案於 3 月 20 日(一)中午 12 時前公告。

二、報到時間：上午場次 上午 8 時 30 分至 9 時 第一輪參賽學校辦理報到

上午 10 時至 10 時 30 分第二輪參賽學校辦理報到

下午場次 上午 11 時 30 分至 12 時第三輪參賽學校辦理報到

下午 1 時至 1 時 30 分 第四輪參賽學校辦理報到

陸、比賽地點：臺北市立田徑場及暖身場（場地圖如附件）

柒、參賽對象：每隊球員 9 人至 18 人（每人限參加 1 隊）

一、融合組：經鑑輔會鑑定通過之國小身心障礙資源班學生、疑似生，不限男女生人數

及年級。

二、特教組：凡國小集中式特教班及特殊學校學生，不限男女生人數及年級。

※融合組（含啟聰學校）學生不可參加特教組比賽，特教組學生可以參加融合組比賽。

《 實 施 計 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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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實施方式

一、報名方式

1. 報名時間：即日起自至112年2月24日(五)中午12時止，逾期不予受理。

2. 一律採網路報名，報名網址為：https://www.jnps.tp.edu.tw/。

3. 報名完成後在線上直接列印報名表及下載在學證明檔案核章(兩者皆要核章)，於

112年3月3日 (五 )前逕送建安國小輔導室（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二段99號）

侯捷仁主任收，電話：02-27077119轉830、連絡箱號碼：023。

4. 各校網路線上報名帳號及密碼為教育部各校代碼(6碼)，帳號與密碼皆相同，該帳號

及密碼僅適用登入及編修列印該校之隊職員與選手報名資料。

5. 若已繳交報名表後，於網路登錄期限內再行修改選手資料，則需將修改後之資料重

新列印、核章、繳交，同時加註「更新版」字樣，若日後賽事爭議以送達的「 最新

核章版」為最終依據。

二、比賽方式：比賽組別分融合組、特教組。

1. 以學校為單位，各校融合組及特教組可分別組隊報名參加，每組不得超過兩隊，且

學生不得跨組跨隊重複參賽，並以不得跨校組隊為原則（全校特教學生數不足 9 人

時得跨校組隊）。

2. 採單循環賽，每三隊一組，每場限 30 分鐘，賽程表上出賽號碼在前者先攻，勝隊得

積分 2 分，平手各得 1 分，敗隊 0 分，積分高者名次在前，兩隊積分相同，則以兩

隊對壘該場勝隊名次在前；若三隊積分相同，則按總得分除以(總得分+總失分)其商

率高者名次在前，若商率仍相同，則以拋銅板決定，猜中隊名次在前。

三、比賽規則(如附件)

1. 採中華民國樂樂棒球協會融合組規則。

2. 採中華民國樂樂棒球協會特教組規則。

四、比賽獎勵

1. 各組前 3 名，頒發獎盃及個人獎狀，以資獎勵。

2. 本次比賽主要以鼓勵融合生及特教生參與運動，參賽成績不涉及各項體育獎勵補助

申請，亦不作為未來升學加分之用。

五、申訴

1. 有關資格問題應於上場比賽前提出，賽後不予處理，其他申訴事件，應於該場比賽

後 30 分鐘內用書面提出。

2. 申訴案件由大會技術委員會處理，技術委員討論之結果為最終判決，不得異議。

- 3 -



3

玖、領隊會議及抽籤

一、112年3月8日(三)下午1時30分，於臺北市大安區建安國民小學演藝廳(臺北市大安區

大安路二段99號)辦理研習暨領隊會議，當日以電腦抽籤方式決定各隊賽程，若有疑

義請當場提出，事後不得異議。

拾、競賽獎勵：承辦比賽單位人員及指導參賽教師或教練敘獎，各校依本實施計畫辦理敘獎

事宜：

一、為鼓勵各校積極組隊參與比賽，凡報名參賽且實際出賽之學校敘獎如下：

(一) 承辦人員核予嘉獎 1 次 1 人。

(二) 學生隊伍之指導教師或教練，每隊核予嘉獎 1 次 3 人。

二、承辦、協辦及協助競賽單位：承辦學校記功 1 次 3 人、嘉獎 2 次 4 人、嘉獎 1 次 6

人；協辦單位嘉獎 2 次 2 人、嘉獎 1 次 4 人；協助單位嘉獎 1 次 5 人；本案敘獎均含

校長，校長敘獎由學校填校長敘獎建議名單報本局，其他人員敘獎則依本實施計畫由

學校權責辦理。

三、學校敘獎人員以不重複敘獎為原則，若指導教師、教練或相關承辦人為同一人時，

則擇其最優敘獎。

拾壹、預期成果

一、發揮校園推動特殊教育學生(適應)體育之成效，本次比賽隊伍預計將有融合組 70 隊

1000 位學童參與，特教組 20 隊 300 位學童參與。

二、推廣特殊教育學生參與(適應)體育活動。

拾貳、經費：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拾參、防疫規定及相關措施 

一、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及防疫規定，參賽人員請務必配合相關防疫措施，參賽學校於進  

入校園及比賽場館，單一出入口、團進團出，倘於室內運動場館，除正在進行比賽

之選手、裁判、教練外，其餘相關人員應全程佩戴口罩。 

二、室外空間、室外場所，取消應全程佩戴口罩之規定，但請隨身攜帶或準備口罩備用， 

若本身有相關症狀仍應戴口罩 。 

三、「確診未解除隔離」及「快篩陽性」身分者，嚴禁參賽。 

四、「自主防疫」者： 

       1. 每 2 日快篩陰性者方可參賽，如經快篩結果為陽性並經醫師確認後，需即刻進行

居家隔離並通報大會。 

       2. 參賽者除賽事練習或參賽可脫下口罩外，其餘時間須全程戴口罩並保持社交距

離。 

       3. 禁止於餐廳內用餐、聚餐、聚會、出入人潮擁擠場所或與不特定對象接觸。 

       4. 耳溫≧38°C （額溫≧37.5°C）、呼吸道症狀、腹瀉、嗅味覺異常等疑似症狀者，

一律不得進入場地比賽。 

       5. 觀賽者如屬「自主防疫者」，無論室內外場域均應全程佩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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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賽事進行中，將隨時遵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示配合相關防疫規定，並視疫

情及各項比賽的實際情況，進行滾動式修正調整。 

    六、賽會倘適逢傳染病疫情（例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各參賽學校及選手均需配合大

會所制定之相關防疫措施，違反者取消參賽資格。 

拾肆、注意事項 

一、除大會另有規定外，採用中華民國樂樂棒球協會比賽融合組及特教組規則。

二、雨天備案：若遇天雨則比賽延期，則於比賽前一天中午 12 時前在報名首頁公告(建安

國小校網連結)。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因天氣、場地、疫情及不可抗拒之外力因素，臨

時更換比賽賽程、場地及日期或暫停辦理賽事。

三、比賽球員如被檢舉為非融合生或特教生或冒名頂替出場比賽確實者，該隊以棄權論。

四、請各隊於比賽前 15 分鐘到達比賽場地，向該場地裁判報到檢錄。

五、本次比賽主要以鼓勵特教學生參與運動，著重學校推廣，並不強迫參加。

六、如因不可抗力因素而有影響賽事進行之虞，得由大會臨時更換比賽賽程及場地。

七、本計畫未定之相關賽程或競賽規則等細節，得由承辦單位適時通知。

拾伍、本計畫經教育局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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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賽 隊 伍 一 覽 表 》

特  教  組
籤號 學校 人數 籤號 學校 人數 籤號 學校 人數

特 1 景美國小 20 特 2 私立光仁小學 15 特 3 三民國小 10
特 4 東湖國小 18 特 5 芝山國小 7 特 6 文林國小 18
特 7 南港國小 20 特 8 北市大附小 19 特 9 大橋國小 6
特 10 西園國小 16 特 11 三民國小 10 特 12 明道國小 13
特 13 北市大附小 20 特 14 文林國小 18 特 15 吳興國小 13
特 16 雙蓮國小 13 特 17 立農國小 10 特 18 木柵國小 14
特 19 潭美國小 12 特 20 福德國小 9 特 21 興雅國小 18
特 22 建安國小 16 特 23 社子國小 +葫蘆國小 14

融  合  組
籤號 學校 人數 籤號 學校 人數 籤號 學校 人數

融 1 文林國小 16 融 2 潭美國小 18 融 3 景美國小 A 12
融 4 木柵國小 12 融 5 大橋國小 13 融 6 富安國小 18
融 7 芝山國小 11 融 8 北市大附小 13 融 9 葫蘆國小 18
融 10 南港國小 11 融 11 立農國小 16 融 12 明道國小 12
融 13 長春國小 11 融 14 志清國小 12 融 15 義方國小 B 11
融 16 天母國小 14 融 17 景美國小 B 12 融 18 義方國小 A 10
融 19 士東國小 11 融 20 吉林國小 15 融 21 天母國小 18
融 22 士東國小 12 融 23 日新國小 12 融 24 南門國小 18
融 25 大安國小 17 融 26 中山國小 17 融 27 萬興國小 16
融 28 濱江國小 10 融 29 西門國小 17 融 30 東門國小 15
融 31 修德國小 14 融 32 博愛國小 10 融 33 三民國小 12
融 34 古亭國小 15 融 35 大同國小 18 融 36 永建國小 14
融 37 萬大國小 17 融 38 碧湖國小 18 融 39 啟聰學校 20
融 40 華江國小 14 融 41 康寧國小 14 融 42 清江國小 18
融 43 逸仙國小 15 融 44 東園國小 11 融 45 溪山國小 11
融 46 永安國小 A 16 融 47 龍山國小 18 融 48 龍安國小 A 12
融 49 大佳國小 10 融 50 大龍國小 13 融 51 市立雙永國小 14
融 52 士林國小 16 融 53 敦化國小 20 融 54 麗山國小 18
融 55 河堤國小 18 融 56 中正國小 15 融 57 永安國小 B 14
融 58 蓬萊國小 17 融 59 興隆國小 15 融 60 力行國小 16
融 61 石牌國小 18 融 62 文昌國小 B 11 融 63 指南國小 10
融 64 新湖國小 14 融 65 文昌國小 A 11 融 66 桃源國小 13
融 67 龍安國小 B 13 融 68 信義國小 11 融 69 新生國小 14
融 70 信義國小 11 融 71 懷生國小 16 融 72 長安國小 18
融 73 桃源國小 13 融 74 忠孝國小 12 融 75 內湖國小 14
融 76 光復國小 14 融 77 西松國小 11 融 78 國北教大實小 18
融 79 永樂國小 17 融 80 雨農國小 17 融 81 北投國小 15
融 82 關渡國小 15 融 83 銘傳國小 10 融 84 辛亥國小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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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 程 時 間 表 》

上午第 1輪
時間 1場地 2場地 3場地 4場地 5場地 6場地 7場地 8場地 9場地 10場地 11場地 12場地

08:30 球隊報到 (臺北市立田徑場 1-6號場地及暖身場 7-12號場地 ) [號碼在前隊伍先攻 .在後者先守 ]

09:00 特 1【景美】:
特 2

特 4【東湖】:
特 5

融 1【文林】:
融 2

融 4【木柵】:
融 5

融 7【芝山】:
融 8

融 10【南
港】:融 11

特 7【南港】:
特 8

特 10【西
園】:特 11

特 13【市大
附小】:特 14

特 16【雙
蓮】:特 17

特 19【潭
美】:特 20

特 22【建安】:
特 23

09:30 特 2【光仁】:
特 3

特 5【芝山】:
特 6

融 2【潭美】:
融 3

融 5【大橋】:
融 6

融 8【市大附
小】:融 9

融 11【立
農】:融 12

特 8【市大
附小】:特 9

特 11【三
民】:特 12

特14【文林】:
特 15

特 17【立
農】:特 18

特 20【福
德】:特 21

特 23【社子葫
蘆】:特 24

10:00 特 3【三民】:
特 1

特 6【文林】:
特 4

融 3【景美
A】:融 1

融 6【富安】:
融 4

融 9【葫蘆】:
融 7

融 12【明
道】:融 10

特 9【大橋】:
特 7

特 12【明
道】:特 10

特15【吳興】:
特 13

特 18【木
柵】:特 16

特 21【興
雅】:特 19

 

# 3隊 1組若戰績 2隊相同，以雙方對壘該場，勝隊名次在前 . 若戰績各 1勝 1負，以總得分除以 (總得分 +總失分 )=商率 .高者名次在前 .

上午第 2輪
時間 1場地 2場地 3場地 4場地 5場地 6場地 7場地 8場地 9場地 10場地 11場地 12場地

10:30 融 13【長
春】:融 14

融 16【天
母】:融 17

融 19【士
東】:融 20

融 22【士
東】:融 23

融 25【大
安】:融 26

融 28【濱
江】:融 29

  
融31【修德】:
融 32

  
融 34【古亭】:

融 35

11:00 融 14【志
清】:融 15

融 17【景美
B】:融 18

融 20【吉
林】:融 21

融 23【日
新】:融 24

融 26【中
山】:融 27

融 29【西
門】:融 30

  
融32【博愛】:
融 33

  
融 35【大同】:

融 36

11:30 融 15【義方
B】:融 13

融 18【義方
A】:融 16

融 21【天
母】:融 19

融 24【南
門】:融 22

融 27【萬
興】:融 25

融 30【東
門】:融 28

  
融33【三民】:
融 31

  
融 36【永建】:

融 34

# 3隊 1組若戰績 2隊相同，以雙方對壘該場，勝隊名次在前 . 若戰績各 1勝 1負，以總得分除以 (總得分 +總失分 )=商率 .高者名次在前 .

下午第 1輪
時間 1場地 2場地 3場地 4場地 5場地 6場地 7場地 8場地 9場地 10場地 11場地 12場地

12:00 融 37【萬
大】:融 38

融 40【華
江】:融 41

融 43【逸
仙】:融 44

融 46【永安
A】:融 47

融 49【大
佳】:融 50

融 52【士
林】:融 53

  
融55【河堤】:
融 56

  
融 58【蓬萊】:

融 59

12:30 融 38【碧
湖】:融 39

融 41【康
寧】:融 42

融 44【東
園】:融 45

融 47【龍
山】:融 48

融 50【大
龍】:融 51

融 53【敦
化】:融 54

  
融56【中正】:
融 57

  
融 59【興隆】:

融 60

13:00 融 39【啟
聰】:融 37

融 42【清
江】:融 40

融 45【溪
山】:融 43

融 48【龍安
A】:融 46

融 51【雙
永】:融 49

融 54【麗
山】:融 52

  
融 57【永安
B】:融 55

  
融 60【力行】:

融 58

# 3隊 1組若戰績 2隊相同，以雙方對壘該場，勝隊名次在前 . 若戰績各 1勝 1負，以總得分除以 (總得分 +總失分 )=商率 .高者名次在前 .

下午第 2輪
時間 1場地 2場地 3場地 4場地 5場地 6場地 7場地 8場地 9場地 10場地 11場地 12場地

13:30 融 61【石
牌】:融 62

融 64【新
湖】:融 65

融 67【龍安
B】:融 68

融 70【信
義】:融 71

融 73【桃
源】:融 74

融 76【光
復】:融 77

  
融79【永樂】:
融 80

  
融 82【關渡】:

融 83

14:00 融 62【文昌
B】:融 63

融 65【文昌
A】:融 66

融 68【信
義】:融 69

融 71【懷
生】:融 72

融 74【忠
孝】:融 75

融 77【西
松】:融 78

  
融80【雨農】:
融 81

  
融 83【銘傳】:

融 84

14:30 融 63【指
南】:融 61

融 66【桃
源】:融 64

融 69【新
生】:融 67

融 72【長
安】:融 70

融 75【內
湖】:融 73

融 78【國北
教大實小】:
融 76

  
融81【北投】:
融 79

  
融 84【辛亥】:

融 82

# 3隊 1組若戰績 2隊相同，以雙方對壘該場，勝隊名次在前 . 若戰績各 1勝 1負，以總得分除以 (總得分 +總失分 )=商率 .高者名次在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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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天使盃樂樂棒球賽

《場 地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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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樂樂棒球賽 融 合 組 規則簡介 
守備時可以有 3位教練在場指導接球和傳球，但請勿碰球。 

打擊時可以有 2位教練在場邊指導揮棒和引導跑壘。 

指導老師若動手協助球員，裁判得判對方有利之判決。例：擋球封殺跑者，可判封殺無效 

一、打擊和跑壘規定 :  

1、球打進場內即比賽中，5公尺無效規定取消。 

2、打擊時可以試比但不可超過球，違者計好球一個。 

3、二好球後再揮空棒或擊成界外球，仍判三振出局。 

4、進攻隊衝壘須踩橘色安全壘板，守備隊踩白壘板。 

5、不可用犧牲觸及，違者計好球 1個。 

6、不可滑壘，滑壘無論結果如何一律判出局。 

7、甩棒結果照算不判出局但要警告再甩棒強制換人。 

8、下一局開始前，上一局之跑壘員需回到原殘壘之壘位。 

二、防守規定 : 

1、輪椅者可加派 1名助推員，協助跑壘。 

2、正式比賽採 9人制，先發球員可再上場一次。 

3、打擊者揮棒前，守備員不可超過投手板趨前防守。 

4、不可用觸殺，守備員一律以踩壘封殺出局，如果 

     持球碰觸到跑壘員不判出局，比賽繼續中。   

5、守備時只用雙手接球，不可使用手套或帽子接球。 

三、上壘與出局 

1、依序踩上 1-2-3壘後回到本壘，得 1分。 

2、3好球判出局(含第 3球打界外)。 

3、飛球接殺後判打擊者出局，跑壘員須回原壘包。 

4、一局打一輪 9人次，結束完後換隊攻擊。 

5、正式比賽打 2局，2局總得分多者獲勝。 

   若平手則比殘壘數和壘位多者獲勝。 

四、器材規定: 

[請認明 HIDO 中華民國樂樂棒球協會檢定合格品牌] 

1、球棒 70公分長，外包 PU泡棉，底部有防甩底座。 

2、樂樂棒球為橘黃 PU發泡 70公克重 27公分圓周。 

3、打擊座為橡膠製白色本壘板上面裝兩節可伸縮黑管。 

4、各壘 38x38x0.7公分正方型橡膠製白橘雙併壘板。 

 

臺北市體育總會樂樂棒球協會 

#如有任何疑問請來電:(02)2755-3233.原創人莊洋文.  

網址：www.chba.org.tw   E-mail： taipeichba@gmail.com 

會址：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11巷39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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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0  M15  Y15  K0
R55  G167  B202

C0  M80  Y90 K0
R234  G85  B32

C20  M50  Y80  K0
R209  G143  B64

C100  M90  Y30  K0
R15  G54  B117

C0  M0  Y0  K90
R62  G58  B57


